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我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3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豆神教育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125 号）。收到关注函后，

我公司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现就关注

函中提及的问题回复如下： 

1. 关于与宁波铭志诉讼事项。公告显示，2021 年 8 月，你公司时任董事长

池燕明和总经理窦昕为解决流动性问题，与宁波铭志达成协议，通过双方共管的

合作资金提供给上市公司用于日常经营，包括但不限于支持上市公司员工薪酬等。

2021 年 8月 2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6日期间，上述双方共管主体堂庭领域与你

公司及其若干员工签署三份《职工工资垫付协议》，将共管的 972.20 万元用于

垫付拖欠的应付职工工资。宁波铭志认为你公司未按时偿还协议约定金额，且逾

期未支付违约金和利息，以你公司违反合同约定为由，提起本次诉讼。请你公司： 

（1）说明你公司与宁波铭志达成协议的具体情况，形成资金共管的原因，共

管账户的资金来源，是否构成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财务资助，并说明你

公司是否已就上述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2021 年，公司在因经济萎缩造成收入下滑以及新政的实施导致大量学生退

费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了经营资金短缺、筹资困难的局面。在优先保证学生退费

的前提下，为了不影响在职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保证员工能按时发放工资，时任

董事长池燕明和总经理窦昕为解决流动资金问题，与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铭志”）达成协议，由池燕明、窦昕个人担保，宁波铭志借给

上市公司 1000 万元，用于支付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员工薪酬等。 

共管账户的资金均来源于宁波铭志，因为当时上市公司涉诉案件比较多，账

户存在被法院冻结的风险，为保证资金安全，上市公司与宁波铭志达成协议，由

第三方经堂庭领域（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堂庭领域”）设立共

管账户，此账户由三方共同管理，账户收到的资金全部用于上市公司使用。 

上述借款事项虽然是用于给上市公司垫付员工工资，但是由公司两大股东以

个人名义进行的借款和担保，此借款行为没有构成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

财务资助，没有触发深交所相关的需要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规则，因此

上市公司未披露此事项。 

（2）列示你公司对上述代垫职工工资的会计处理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通

过体外支付薪酬少计费用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与宁波铭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铭志”）通过签署协议，

以双方共管的合作资金（以下简称“合作资金”）提供给上市公司，因担心公司

账号存在被冻结的风险，为了不耽误员工工资的正常发放，所以合作资金于 2021

年 8 月、9 月、10 月分别经堂庭领域（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堂

庭领域”），打入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信息路支行（账号

344169215035）资金 572.51 万元、103.02 万元和 296.66 万元，公司账户收到相

关资金后将其计入其他应付款中。  

公司在收到款项后，于工资予以发放之时计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损益类

科目，不存在通过非公司账户以及账面未予以记录等方式体外支付薪酬少计费用

的情形。 

会计师回复： 

1、核查程序 



针对豆神教育公司 972.20 万元代垫职工工资（以下简称“相关款项”）的

会计处理以及薪酬计提情况核查程序如下： 

（1） 取得池燕明、窦昕、宁波铭志和堂庭领域签署的《关于豆神教育司法

重整项目合作协议》、《关于豆神教育司法重整项目合作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 

（2） 取得宁波铭志将款项打入堂庭领域账户的银行回单； 

（3） 取得堂庭领域将款项打入豆神教育公司账户的银行回单； 

（4） 取得豆神教育公司 2021 年序时账，核查堂庭领域将款项打入豆神教

育公司银行账户后公司账务处理情况； 

（5） 取得豆神教育公司与员工签署的《职工工资垫付协议》； 

（6） 取得豆神教育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序时账、工资发放银行付款单，核

查应付职工薪酬计提及发放情况，并对合理性进行分析。 

2、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核查程序，我们认为：上述相关款项自堂庭领域账户打入了豆神

教育公司账户，并于收到后计入了其他应付款，相关款项纳入了公司账务体系；

公司对待发应付职工薪酬进行了费用计提等账务处理，并予以发放；不存在相关

款项在实际发放期间未纳入豆神教育公司账务体系内而通过体外支付薪酬，少计

费用的情形。 

 

2.  关于中国银行诉讼事项。公告显示，该案涉案金额 7.68 亿元，根据和

解安排你公司需在 2023 年 3月 20 日前偿还款项，对方有权处置质押标的物，包

括的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48.5%的股权以及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楼等。该案经进入执行程序

后执行法院对债务人豆神教育的财产查封或冻结。请你公司： 

（1）说明前期是否就营业用资产的抵押事项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并

结合截至目前诉讼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公司前期就营业用资产的抵押、质押事项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抵押公司子公

司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及质押公司子公司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公司 100%股权至中国银行，并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质押公

司子公司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48.5%股权至中国银行，并于2021 年6 月29 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1）。 

该案经中国银行申请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院对公司财产查封或冻结的同

时，将担保人窦昕、汤红芹账户予以一并冻结，发现该异常情形后，中国银行与

公司共同与执行法院沟通，目前执行法院已对窦昕、汤红芹账户解除冻结，冻结

措施均已完全解除。 

本案件为公司的贷款未按期偿还纠纷，该案件暂未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本案件所涉及与公司报表有关数据均已经在公司报表中体现。

鉴于本案对抵押物的处置没有最终完成，尚无法准确判断该事项对公司期后利润

的具体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说明你公司截至目前财产查封或冻结的具体情况，并说明前述资产被查

封或冻结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 

回复： 

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被查封的财产和冻结情况如下： 

1、 查封资产 

（1） 查封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自有的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

路 8 号院 25 号楼-2 至 5 层 101 号全部办公（科教）用房及地下

车库用房房地产； 

（2） 查封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名下汽车 6 辆。 



2、 冻结情况 

（1） 公司被冻结账户 74 个，占公司账户比例 38%，冻结银行存款金

额为 2,041 万元； 

（2） 冻结豆神教育所持的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48.5%的股权； 

（3） 冻结豆神教育所持的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上述资产的冻结和查封对公司的收付款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冻结子公司房

产和股权使部分子公司投标、申请资质等相关工作无法顺利开展，同时，对立思

辰新技术房产的查封造成房屋出租较为困难，该部分收入减少。 

（3）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银行账户设立情况、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具体

情况、合计被冻结金额占你公司银行存款余额的比例等说明截至目前被冻结的银

行账户是否属于你公司主要银行账户，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 条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回复： 

截至回函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设立的账户公司被冻结账户 74

个，占公司账户比例 38%，冻结银行存款金额的比例为 49%。冻结的银行账户

不属于公司主要经营账户，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第 9.4 条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下。 

 

特此回复。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1日 


